	單位
	工作項目
	簡化海運轉口貨櫃（物）通關作業
	編號
	9-1-12

	業務一組


	法

令

依

據
	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26條。

	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	       申請案件登記

5分

↓

       資格審核
20分
↓
       海運系統註記
3分
↓

       電傳申請書至各查緝及稽查單位
20分
↓

        合   計

48分


	辦理時應注意事項
	申請書依海關設計格式填寫。


	使

用

書

表
	簡化海運轉口貨櫃（物）通關作業申請書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